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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2022年新闻系列职称申报有关问题的通知
　　吉人社联〔2022〕85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新闻出版局，长白山开发区党工委宣传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梅河口市委宣传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中省直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深化新闻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0号)《吉林省新闻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实施办法》(吉人社联字〔2021〕149号)等文件精神，为积极稳妥推进新闻系列职称制度改革，现就新闻系列职称申报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1.凡在吉林省范围内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依法批准设立，并列入新闻记者证核发范围、具有新闻采编业务的单位中，从事新闻采编业务，依法取得新闻记者证的新闻专业技术人员，符合学历、年限、业绩等申报条件的，可申报新闻系列职称；未依法取得新闻记者证，虽已取得新闻系列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但不满足学历、年限、业绩等申报条件，按照“应领尽领”原则，待取得新闻记者证，且满足学历、年限、业绩等申报条件后，可继续申报新闻系列职称。

　　2.凡在吉林省范围内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依法批准设立，未列入新闻记者证核发范围，不从事新闻采编业务，未依法取得新闻记者证但已取得新闻系列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满足学历、年限、业绩等申报条件，符合申报上一级职称业绩条件的，今年可直接申报社科系列上一级职称；不满足学历、年限、业绩等申报条件的，按照“应改尽改”原则，今年务必申报同级改职其他相近专业系列职称，取得资格时间、聘任时间、业绩成果可连续计算。参评社科系列职称评审通过的，核发社科系列上一级职称证书；评审未通过的，视同通过同级改职评审，核发社科系列本级职称证书。

　　3.2022年职称申报方式、程序及时间等其他事宜均按照《关于开展2022年度吉林省职称评审信息化申报工作的通知》（吉人社函〔2022〕56号）有关要求执行，逾期未申报者责任自负。

　　4.应在2022年申报同级改职而未改职的专业技术人员，在以后年度职称评审中按同级改职有关政策执行。

　　

　　

　　吉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吉林省新闻出版局

　　2022年6月15日

　　

